附件2：

《门头沟区关于科技保险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更好发挥科技保险风险保障与融资支持作用，分散降低科技型企业创新创业风险，助力“科技强区”战略实施，根据门头沟区推进科技金融京西试验区相关工作要求，区发展改革委牵头起草了《门头沟区关于科技保险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实施细则”），同步征求了相关部门意见。本政策内容未直接涉及市场主体的设立、运营、退出等环节，未对市场主体的生产、经营、投资等活动产生直接影响，不属于与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政策措施，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编制情况
2025年10月，我委启动了本实施细则编制工作，先后召集有关部门座谈研究，并征求了区内相关委办局意见，经多轮修改完善后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二、主要内容
《实施细则》包含总则、保障内容、申报流程、监督与管理、附则，共五个章节十八条细则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
1.总则部分。明确了从普惠型综合科技保险统保、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等方面，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给予资金支持；支持在门头沟区内依法登记注册的科技型企业，重点关注人工智能、超高清数字视听、心血管创新药械等重点领域。

2.保障内容。开展门头沟区普惠型综合科技保险统保，对区域内参保普惠型综合科技保险的小微科技型企业，给予全额保费支持，单家企业保费金额上限1500元；科技型企业投保科技保险产品，按照实际支付保费给予“分级分类”保费补贴，最高补贴比例50%，单家企业年度补贴上限50万元；科技型企业投保人工智能、超高清数字视听、心血管创新药械领域创新型科技保险产品，按照实际支付该类保费的50%给予保费补贴，单家企业年度补贴上限100万元。

3.申报流程。说明了企业申报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的流程。

4.监督与管理。区发展改革委负责选定普惠型综合科技保险合作机构，拟定门头沟区科技保险产品目录，并视情况更新；协调保险机构提供投保企业信息，并推送至相关部门。区科委负责审核科技型中小企业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企业属性，提供拟支持科技型企业库；区经信局负责审核创新型中小企业、专精特新企业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“隐形冠军”企业等企业属性，提供拟支持科技型企业库。各相关部门核实区发展改革委推送的企业投保信息，确定保费补贴企业名单及金额，申请财政支持资金，并开展资金兑付工作。

5.附则。对实施细则的解释权及执行期进行规定。


